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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小常識法律小常識法律小常識法律小常識    

刑法上的免刑與緩刑刑法上的免刑與緩刑刑法上的免刑與緩刑刑法上的免刑與緩刑，，，，有何不同有何不同有何不同有何不同？？？？    葉雪鵬 
 

    近日一則新聞報導，一名蔡姓男子原在屏東縣一處鄉公所的行政室擔任課員

工作，五年前的八月間，他協助護送鄉內役男前往臺南軍營報到服役，去的時候

是搭乘縣府專車，回程時自費車資為一百五十八元，蔡男卻浮報為六百四十六

元，溢領了四百八十八元。 

    他於民國一○五年向廉政署南部調查組自首，並繳回溢領的車資，但該案仍

被移送法辦。經檢察官偵查後提起公訴，第一審法院認定他觸犯《貪污治罪條例》

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的公務員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判有期徒刑一年五個月

可緩刑二年，蔡姓男子不服提起上訴，第二審法院認為蔡男犯罪情節輕微，改判

免刑。對大多數被告來說，所犯的刑事案件被判處免刑，也就是免除刑罰，應該

是最好的結果才是，蔡男卻再次提起第三審上訴，理由是他若接受了「免刑」的

判決，這輩子就再也不能擔任公務員了！這對他來說是一件損害利益相當嚴重的

事。 

 

    最高法院認為他的上訴有理由，將二審法院的判決撤銷發回更審，在判決理

由中指出：被告於二審時曾主張免刑判決將導致他無法再任公務員，且二審既然

認為被告「犯罪情節輕微」，應判比第一審更為有利的刑度，但最終仍下了比緩

刑更不利的判決，二審法院未將被告的主張列入審酌，也未諭知免刑判決剝奪被

告再任公務員資格的取捨理由，因此撤銷原判決發回更審。這起案件，判緩刑或

免刑皆有不妥之處，未來該如何處斷，二審法院法官們得多費心思考量了！ 

 

    免刑與緩刑雖然都是觸犯《刑法》或刑事特別法的有罪判決，但卻可使行為

人不必進入監獄服刑，這是《刑法》及其特別法給予一些惡性不重，不小心犯錯

的人改過自新的機會，避免進入監獄中染上惡習。 

 

    免刑在《刑法》中的意義，只是免去該罪所科刑罰的執行，所處的罪仍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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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人犯了罪，想要法院給予免刑的判決並不容易，因為免刑有一定的要件，

這些要件規定在《刑法》第六十一條中，首先是犯罪的情節必須輕微，顯可憫恕，

審判的法官認為依第五十九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後，仍嫌過重者，才得免除其

刑，這是裁判免除其刑的前提要件；可以免刑的犯罪也只限於《刑法》下列各罪：  

一、最重本刑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專科罰金之罪。但第一百三十二條第

一項、第一百四十三條、第一百四十五條、第一百八十六條及對於直系血親尊親

屬犯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三項之罪，不在此限。  

二、第三百二十條、第三百二十一條之竊盜罪。  

三、第三百三十五條、第三百三十六條第二項之侵占罪。  

四、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三百四十一條之詐欺罪。  

五、第三百四十二條之背信罪。  

六、第三百四十六條之恐嚇罪。  

七、第三百四十九條第二項之贓物罪。 

 

    蔡姓男子犯的是《貪污治罪條例》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以詐術使人將本人之

物交付的最輕本刑是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還可以併科新臺幣六千萬元以下罰金，

這樣重的罪刑，要依《刑法》判處免刑，對法官來說有一定難度，本案中，二審

法院判處免刑，應該是依據特別法《貪污治罪條例》第八條前段所定：「犯第四

條至第六條之罪，於犯罪後自首，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或

免除其刑。」蔡姓男子這兩點都已經做到了，依法判處免刑並非無所根據。至於

緩刑，規定在《刑法》第七十四條，凡「受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

告，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二年以上五年以下之緩

刑，其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  

一、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  

二、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五年以內未曾

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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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姓男子已經於一審法院減刑後判處緩刑，應已具備緩刑的條件，二審法院

是以犯罪情節輕微，改判免刑，未來是有可能遵照最高法院的指示，判處緩刑。 

    緩刑與免刑，那一個刑度比較重？這得看被告犯罪程度及本身條件而論，免

刑一旦判決確定，以後若再有犯罪行為，判決確定的免刑並不受影響，只是法院

會認為行為人惡性難改，不會再給予輕判處罰；緩刑則不同，緩刑期內因故意犯

他罪，而在緩刑期內受逾六月有期徒刑的宣告確定者以及緩刑前因故意犯他罪，

而在緩刑期內受逾六月有期徒刑的宣告確定者，依《刑法》第七十五條規定，都

要撤銷緩刑的宣告，另增訂的第七十五條之一也規定有得撤銷緩刑的條件，如有

下列四種情形之一者，經法院認定原宣告的緩刑難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必

要者，得用裁定撤銷緩刑宣告：  

一、緩刑前因故意犯他罪，而在緩刑期內受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

告確定者。  

二、緩刑期內因故意犯他罪，而在緩刑期內受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

宣告確定者。  

三、緩刑期內因過失更犯罪，而在緩刑期內受有期徒刑之宣告確定者。 

四、違反第七十四條第二項第一款至第八款所定負擔情節重大者。  

 

    受緩刑宣告的人，在緩刑期內，應更加警惕，千萬不可以再有任何刑事犯罪，

一旦緩刑被撤銷，新舊兩罪都要一併執行，那時候後悔也來不及了 ！  

 

備註：  

一、本文登載日期為110年1月20日，文中所援引之相關法規如有變動，仍請注意

依最新之法規為準。  

二、本刊言論為作者之法律見解，僅供參考，不代表本部立場。  

 

【以上內容轉載自法務部全球資訊網-法律時事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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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資資資訊訊訊訊安安安安全全全全宣宣宣宣導導導導    

轉貼而已也算毀謗喔轉貼而已也算毀謗喔轉貼而已也算毀謗喔轉貼而已也算毀謗喔？？？？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 

國內著名的網路論壇在 2016年曾發生，一名網友發一篇文，標題為「找到某某

公司化工奶訊息」，並告知網友公視會在當天晚上播出，不過內容張貼的影片連

結卻是發生在 1979年的多氯聯苯毒油事件，該公司因此對貼文網友進行提告。

食安問題本屬於可受公評之事，也因此過去許多網友在網路上貼文做的各種鮮奶

實驗或 kuso 照片，都沒有遭到起訴，不過針對此案例，檢方則認為因為該文章

引用的影片內容探討多年前的多氯聯苯毒油事件，並非是化工奶，因網友未經查

證就轉貼文章，便依誹謗罪將之起訴。 

（摘要自今日新聞網, 2017/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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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如果我們在網路上發表的言論侵害了他人的名譽，此種言論雖受憲法第 11條言

論自由之保障，但該保障並非毫無限制，為避免妨礙他人之自由權利，我國的刑

法中也訂有誹謗罪（註解 1）。 

我國刑法第 310條的規定：「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

事者，為誹謗罪，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散布文字、圖

畫犯前項之罪者，處兩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罰金。」 

而在本案例中，網友在公開網路論壇上轉貼文章的行為，因為貼文內容足以毀損

他人名譽，已滿足誹謗罪之客觀構成要件：《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

譽之事。縱使僅有少部分網友看見，誹謗罪亦可能成立，因為該名網友於網路論

壇所公開文章，任何論壇的使用者都可能知悉該貼文的內容，可判斷有意圖散布

於眾的主觀意圖。檢察官也予以起訴。 

另外，這個案例中是以散布文字方式觸犯誹謗罪，則有加重處罰的規定，其理由

在於以文字或圖畫的散布方式，更利於該誹謗內容的傳播，將造成被害者名譽的

更大傷害。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在網路上聊天或發表文章必須要注意，無論是自己撰寫的文字，或者只是轉寄訊

息，一旦傳遞到網路上，就是公開的文章，撰寫者或者轉寄者就得為自己的言論

負起責任。而網際網路的傳播速度快，對受批評當事者的影響更是重大，不當利

用網路散布不實、未經查證、或者任意謾罵的訊息，都有可能觸犯刑法誹謗罪的

規定。 

  

註解 1：刑法第 310 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誹謗罪即係保護個人法益而設，以符合憲

法第 23 條規定之意旨（大法官解釋五 0 九號參照）。 

【以上內容轉載自教育部全民資安素養網站最後更新日期：2021/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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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安安安全全全全維護維護維護維護宣宣宣宣導導導導 

真假難辨的簡訊真假難辨的簡訊真假難辨的簡訊真假難辨的簡訊????讓讓讓讓 165165165165 神隊友一同來幫助您神隊友一同來幫助您神隊友一同來幫助您神隊友一同來幫助您!!!!    

近期詐騙集團開始愛用【手機簡訊】的方式進行詐騙，訊息內容例如「有包裹待

領」、「銀行帳戶異常」等等，通常這些簡訊都會附上一個「魚目混珠」的短網

址，讓人難辨真假。 

不過 165反詐騙諮詢專線的神隊友: Whoscall以及趨勢科技防詐人來協助大家辨

別，一秒破解詐騙資訊! 

**Whoscall小密技請參考圖片介紹。(簡訊防護功能 Andriod限定) 

**趨勢科技防詐達人:可將簡訊轉貼到 LINE上面「防詐達人」做進一步查驗。另

外若發現在該銀行登入頁，隨便輸入帳號密碼，卻依舊可以通過，就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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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內容轉載自內政部警政署 165全民防騙網 

發佈日期：2021-02-17 11:55 更新日期：2021-02-17 1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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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消費消費消費者者者者訊訊訊訊息息息息    

天雨路滑天雨路滑天雨路滑天雨路滑，，，，足下當心足下當心足下當心足下當心 

一般鞋具應訂防滑標準一般鞋具應訂防滑標準一般鞋具應訂防滑標準一般鞋具應訂防滑標準 避免馬路滑倒驚魂再現避免馬路滑倒驚魂再現避免馬路滑倒驚魂再現避免馬路滑倒驚魂再現 

 

台灣受地處環境的影響，春夏兩季常有梅雨及颱風，冬天則在東北季風夾帶水氣

吹襲下，氣候既溼且冷，甚至一天之內晴雨互見，而至為常見。在多變天候下，

每人出門如果沒有多多準備幾雙足以因應台灣多變天候的鞋子，還真是出門難

行！ 

| 

近日前，知名作家劉墉大師於臉書披露，他在不久前的一個雨天，穿著一雙價格

數千元的某知名品牌運動鞋外出，正當經過市區一條馬路，走在斑馬線上時，竟

因鞋子不耐溼滑，險些滑倒，差點被急駛上前來的汽車輾到發生一場有驚無險的

意外。而據劉墉大師事後向鞋子業者數度反映，業者僅同意退還鞋款，但對於鞋

子產品的安全與防滑設計，既不認為有設計之失當，也不認為有安全上的不妥。 

| 

該事件一經劉墉大師在社群媒體披露後，引起廣大迴應。本會也同時加以追蹤與

關注，嗣經聯絡與了解，發現在鞋具產品的國家標準項目上，除極少部分工作鞋

與安全鞋之外，一般鞋具的防滑性能，目前並非國家標準訂應強制施檢項目。一

般鞋具的防滑性能如何，不僅少了政府市場監測的力道，而且市售鞋子所標榜「防

滑」功能者，許多恐怕並未經過第三方檢驗機構檢測，或並未充分提供經過檢驗

的證明。加上業者對於鞋具本身所具有的防滑性能究竟表現如何？業者在消費者

選購時，是否提供足夠的商品防滑性能資訊讓消費者參考？業者在行銷廣告時，

是否善盡提供消費者使用鞋具應有警語與警示的責任？在在令人懷疑，果如此，

則難保劉墉大師能幸運的躲過下一次的過馬路意外！ 

| 

    

鞋具百百款鞋具百百款鞋具百百款鞋具百百款    防滑是基本配備防滑是基本配備防滑是基本配備防滑是基本配備？？？？    

|||| 

市售運動鞋、球鞋商品百百款，但舉目所見，產品的業者無不號稱具有減震、彈

力、防滑的功能，其訴求不僅多元，產品的設計，也越見新穎化，而價格竟從百

元到近萬元價格者都有，各有擁護與愛好者，產品幾乎人腳一雙。但如果回歸到

產品所應具備的功能，這些鞋子是否具有一定防滑安全性？防滑性的國家標準何

在？是否市售的鞋子均具備一定的防滑機能？其至應否強制實施一定的防滑性

能檢驗？鞋類商品的產品標示是否應明確要求標示防滑性能的資訊，以供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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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購時參考？這些問題，都因為劉墉大師在雨天行走的驚天一跌，而給消費者使

用鞋具的安全，帶來諸般的警訊。 

| 

    

安全鞋安全鞋安全鞋安全鞋、、、、防護鞋有強制規範摩擦係數防護鞋有強制規範摩擦係數防護鞋有強制規範摩擦係數防護鞋有強制規範摩擦係數 

|||| 

依據國家標準（CNS20345）、（CNS20346）規定，鞋具鞋底的防滑性檢測，除

了在工作職場專用、應裝有護趾片的安全鞋（CNS20345）與防護鞋（CNS20346）

等兩類特定鞋具，必須事先強制送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檢驗，符合國家標準，才能

上市販售。安全鞋及防護鞋具有防護部分，可以保護穿著者在可能發生之事故中

免於傷害之鞋類。 

| 

國家標準強制規範，安全鞋及防護鞋應通過防滑性檢測，其項目包含：「在抹有

十二烷基硫酸鈉（NaLs，界面活性劑）溶劑之磁磚地板上」以及「在抹有甘油之

鋼製地板上」，以及「上述兩項條件皆有」的狀態下，安全鞋的前鞋跟及前平底

的溜滑性以及防護鞋的向前鞋跟及向前平底滑動，應大於或等於規定的摩擦係數

值。 

| 

安全鞋與防護鞋的其他檢測項目，則包含：設計、鞋底性能、鞋整體（腳趾防護

之耐衝擊性與耐壓縮性等、防洩漏性、特定人因工程特徵），以及上鞋面、前鞋

面襯裡、鞋腰襯裡、內鞋底以及鞋舌之撕裂強度或耐磨性或抗拉性能等，安全鞋

與防護鞋的產製，均應符合上述標準。 

|||| 

而非安全鞋及防護鞋的一般鞋具，雖然已訂有國家標準，但經濟部標檢局尚未將

一般鞋具產品列為強制應施檢驗商品，此外，一般鞋具的國家標準內容，也未將

該一般鞋具的鞋底摩擦係數包括在內。 

至於一般鞋具適用的國家標準規範項目內容為何？依據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公告

內容，涉及運動類型鞋具的標準共有兩種，包含橡膠製運動鞋與布鞋。 

| 

前者橡膠製運動鞋，依國家標準（CNS8635），指適用各種材質鞋面與橡膠鞋底

銜接處以硫化作業處理所製成的運動鞋、而後者布鞋，依國家標準（CNS8632），

則指適用於將布或合成樹脂塑膠皮縫製所成之鞋面，黏貼橡膠或合成樹脂鞋底，

以壓著或者射出成形製成之布鞋、鞋靴；但不包含專用之運動鞋、工作鞋及特殊

用途所使用之鞋。 

| 

國家標準規範上述兩種鞋具項目包含：鞋子外觀等細項、鞋面包含拉伸、破裂強

度、撕裂強度、耐寒、加熱、浸水、脫色、剝離、膠著力等測驗，而外底則規範

於拉伸、彎折、耐寒、老化等性能試驗，項目雖然看似林林總總，但該標準既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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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強制力，且送驗並非強制性質。而最重要的缺漏則是與安全及防滑性能有關的

摩擦係數，並非一般鞋具國家標準的規範項目。 

| 

 

市場監測自廢武功市場監測自廢武功市場監測自廢武功市場監測自廢武功、、、、業者規避揭露責任業者規避揭露責任業者規避揭露責任業者規避揭露責任 

|||| 

橡膠製運動鞋與布鞋兩款鞋具雖然各自有國家標準，惟不具強制性，除非企業自

願性的自主送驗，否則鞋具品質僅能靠業者自行把關，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攸

關鞋子的防滑性能有直接相關的「鞋底摩擦係數」項目，竟不是檢驗項目，因被

排除在標準項目外，影響所及，除使得政府監測機制無法發揮作用，亦令鞋廠的

品質控管缺乏遵循依據，甚而致使業者應負的防滑性能與摩擦係數等商品資訊揭

露義務，給業者產生可規避空間，嚴重影響消費者的權益。 

| 

 

防滑力資訊不透明防滑力資訊不透明防滑力資訊不透明防滑力資訊不透明    業者長期偏失業者長期偏失業者長期偏失業者長期偏失 

|||| 

一般民眾對於名牌或高價運動鞋普遍存有迷思，大多認為名牌鞋、高價鞋就等同

安全、防滑的商品保證，實則並非絕對。 

| 

且時下名牌運動鞋的商品宣傳手法，多數著重商品獨特性與設計時尚感，對於重

要的防滑安全性能與摩擦係數標示，以及正確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項等，絕大多數

的業者皆欠缺充分的告知，願意主動提及的，少之又少，而非名牌鞋具廠商的告

知責任，恐怕亦等而下之，無形中大大增加消費者使用時的安全風險，此為業界

長期規避責任的重大偏失，亟待主管機關加以重視，並予以監督改善，不應長期

忽視、忽略而令業者存有僥倖的常態。 

| 

此外，市售標榜防滑力的一般鞋具，許多恐未經過第三方檢驗機構檢測其防滑

性，或並未充分提供經過檢驗的證明，可能涉及誇大不實的宣傳，恐誤導消費者

無法正確選購。 

| 

 

鞋材與鞋底紋路鞋材與鞋底紋路鞋材與鞋底紋路鞋材與鞋底紋路    影響鞋具防滑性能影響鞋具防滑性能影響鞋具防滑性能影響鞋具防滑性能 

|||| 

在鞋具的設計與製作的原理及實務上，防滑力是鞋子最基本的機能，係透過鞋具

的大底抓地力達到防滑目的。運動鞋的抓地力主要功能在提供地表面對身體產生

推動力或反作用力，運動鞋和運動場地表面之間的摩擦力，關係著運動鞋的抓地

力；摩擦力大，可避免運動過程中滑倒，而且能有效地使表面對身體產生推動力。

而鞋具的大底抓地力的強弱，則取決於鞋材及鞋紋，防滑的鞋具的大底防滑與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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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鞋紋設計，可以讓使用者即便行走在潮溼地面，依舊能夠維持好的防滑效

果。但在市場化的過程，鞋商對於鞋底取材與鞋紋設計取捨上，優先著重於舒適

度及設計美感，防滑安全條件恐怕並非唯一考量。 

| 

常見的運動鞋、布鞋底材，大多取自合成橡膠及複合化學材料，經加工處理後改

變鞋材軟硬度，調整舒適度及避震性。偏軟的鞋具大底鞋材，穿著上固較為舒適，

固可防震，但相對的，因為低密度的特性，鞋底紋路易因踏步而壓縮材質，影響

防滑作用程度，必須透過材質密度不同的分層處置，才能兼顧避震與防滑力。 

因鞋具大底的空間有限，鞋紋凹溝應保留足夠的寬度及深度的設計、且形成與行

走方向垂直的開放性鞋紋，方能提高鞋底的摩擦力。 

| 

然消費者對於鞋具防滑設計原理甚少知悉，以致購買之鞋具，使用時不免發生滑

倒意外，造成消費者不同程度的身體健康或財產損害，這點有賴政府立即檢討，

並督促業者應如實揭露各款運動鞋及布鞋的防滑能力與摩擦係數資訊、依法標示

商品使用方法與注意事項警語，以保障消費者使用安全與消費權益。 

| 

 

商品具危害身體商品具危害身體商品具危害身體商品具危害身體、、、、健康之可能者健康之可能者健康之可能者健康之可能者    應明顯警告標示應明顯警告標示應明顯警告標示應明顯警告標示 

|||| 

而現行鞋類的商品標示、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項應如何規範？相關法規是否有遺

漏？ 

根據經濟部所頒訂「鞋類商品標示基準」第三條規定，鞋類商品應行標示下列事

項：（一）商品名稱。（二）製造或委製廠商名稱、電話及地址；其為進口者，

應標示進口商名稱、電話及地址。（三）生產國別（產品主要製程地之生產國別）。

（（（（四四四四））））鞋面鞋面鞋面鞋面、、、、大底主要材料大底主要材料大底主要材料大底主要材料。。。。（五）尺寸或尺碼。（（（（六六六六））））含有聚胺酯含有聚胺酯含有聚胺酯含有聚胺酯（（（（PUPUPUPU））））大大大大

底易水解材質之鞋類底易水解材質之鞋類底易水解材質之鞋類底易水解材質之鞋類，，，，應標示製造年應標示製造年應標示製造年應標示製造年、、、、月月月月、、、、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項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項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項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項。 

| 

然而若依《商品標示法》第十條規定，商品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亦應標示其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使用與保存方法及其他應注意事項使用與保存方法及其他應注意事項使用與保存方法及其他應注意事項使用與保存方法及其他應注意事項，包含：一一一一、、、、有危險性有危險性有危險性有危險性。。。。二二二二、、、、與衛生安全有關與衛生安全有關與衛生安全有關與衛生安全有關。

三、具有特殊性質或需特別處理。此外，《消費者保護法》第七條第二項亦明文

規定，商品或服務具有危害消費者生命商品或服務具有危害消費者生命商品或服務具有危害消費者生命商品或服務具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身體身體身體、、、、健康健康健康健康、、、、財產之可能者財產之可能者財產之可能者財產之可能者，應於明顯

處為警告標示及緊急處理危險之方法。 

| 

由於一般鞋具的防滑性能如何，關乎使用者的健康與安全，我們可以從劉墉大師

的案例，便得以證明其間的關連性。本會認為，依《商品標示法》、《消費者保

護法》上述規定，如果業者明知商品或服務具有危害消費者生命商品或服務具有危害消費者生命商品或服務具有危害消費者生命商品或服務具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身體身體身體、、、、健康健康健康健康、、、、

財產之可能者財產之可能者財產之可能者財產之可能者，即應於明顯處為「警告標示」及「緊急處理危險之方法」，否則

即有違反《商品標示法》、《消費者保護法》上述規定之虞，具體而言，「鞋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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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擦係數」實為選購鞋具時，消費者判斷鞋具防滑性能時，最基本的安全性參考

資訊，鞋商出售或行銷時，有責任提供鞋具的防滑能力及摩擦係數資訊，並在明

顯之處，清楚標示鞋具的正確使用方法，以及應加註的注意警語。 

| 

 

呼籲呼籲呼籲呼籲 

• 坊間不少標榜防滑性的鞋品充斥市面，但其真實性缺乏國家標準予以規

範，呼籲主管機關儘速檢討一般鞋具的國家標準，納入鞋底摩擦係數測

試，以作為市場抽測的法定依據，以及業者遵循的依規。 

• | 

• 依《商品標示法》及《消費者保護法》相關規定，主管機關可以儘速要求

業者主動揭露防滑力及摩擦係數商品資訊，督促業者在鞋具商品上，清楚

標示鞋具的正確使用方法與注意事項，以彌補目前警語與標示普遍不足的

缺漏，以致力充實消費資訊，維護消費者的安全與權益。 

• | 

• 業者應針對商品或廣告標榜防滑、止滑、抗滑性能的鞋具，提供可以查驗

的檢測資訊，以供佐證，以示負責商品安全。如涉有廣告不實，應儘速下

架後，修正產品或廣告資訊，避免誤導消費者。業者亦應依法於商品包裝

明確載明鞋具防滑能力及鞋底摩擦係數等資訊，並清楚標示商品使用方法

與注意事項警語，建議可於商品吊牌明顯處進行標示，善盡告知責任。 

• | 

• 依《消費者保護法》相關規定，企業經營者於提供服務時，對於購買商品

之空間與附屬設施仍應確保其安全性，呼籲企業經營者應在營業場所以及

所涵蓋的公共場域與騎樓等樓地板，設置相關的防滑保護措施、且應於營

業場地及騎樓明顯處，設立顯著警示標語，提醒民眾天雨路滑需留意腳

步，以保障消費者及用路民眾的安全。 

• | 

• 消費者在選購鞋具時，應依用途及使用目的，選擇合適的鞋具，購買時應

要求銷售人員提供機能性的佐證資料，才不會迷失在時尚流行的漩渦中。

此外，鞋類因使用目的不同，取材、設計的考量各有差異，建議國人應依

使用目的，正確使用鞋具，若遇雨天，應穿著鞋材及鞋紋具防滑力的產品。

此外，建議民眾應定期檢視鞋底紋路耗損情形，如鞋跟處的紋路溝痕深度

少於 2公厘(mm)，應避免在雨天使用，如鞋跟紋路呈現磨平狀，就應進行

更換，降低使用上的風險。 

【【【【以以以以上上上上內內內內容容容容轉轉轉轉載載載載自自自自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網站網站網站網站 2021/01/282021/01/282021/01/282021/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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